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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建筑物建造费用和与建

筑物建造、租售有关的专业费、利息、利润、税收等费用后

，以价格余额来确定估价对象土地价格的一种估价方法，主

要适用于待开发土地、待拆迁改造的再开发房地产以及现有

新旧房地产中土地价格的评估。 就目前的地产市场来看，当

土地具有开发或潜在开发价值时，剩余法不失为一种可靠、

实用的估价方法，其优点在于：价格(成本)、税费、利润三

方构成的模式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以倒算求地价的方

式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便于实践中的操作；剩余法原理简

单清晰，应用范围较广。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不足之处： 计算

过程复杂。剩余法计算中有大量数据是建立在预测的基础上

，这些数据涉及很多领域，如利润率、利息率、建筑费用及

劳动成本等，对这些变动因素进行准确估计是比较复杂的。 

不确定性较大。在不动产开发期间，许多成本费用、收益等

都可能变化，剩余法的计算正是建立在这种多变因素的基础

上，当市场波动较大时，评估的结果往往含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同时，因为剩余法以估价人员的主观经验去预测未来房

地产客观市场的变化，即使估价师能对不动产市场中与价格

相关的诸多变量有较清晰的把握，拥有足够的分析经验和充

分的资料数据积累，估价结果也会常常由于上述因素的微小

变动而脱离实际。 货币的时间价值因素难以处理。不动产开

发项目，特别是大型项目的开发周期较长，在其销售收入的



获取与有关费用的发生之间，必然存在时间上的差距，从而

在销售收入、成本、利润等方面缺乏可比性。 所以，在采用

剩余法进行估价时，应根据以上几点，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剩余法运用有假设和限制条件。尽管不动产总价或租金的取

得以及各项成本的支出都发生在将来，但用剩余法估价中所

采用的所有不动产总价、租金和成本数据都是根据当前数据

水平来确定未来的数据。在不动产开发期间不仅租金和售价

会发生变化，各类开发成本也会发生变化，而估价师很难准

确预测未来的成本和租金、价格水平的细微变化，因此，剩

余法中隐含着这样的假设：估价中涉及到的关键变量在开发

期间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租金和不动产交易价格在开发期间

不会下降，并且不考虑物价上涨的影响；开发期间各项成本

的投入是均匀投入或分段均匀投入。 确定最佳的开发利用方

式。确定最佳的开发利用方式包括确定用途、建筑容积率、

土地覆盖率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选择最佳的土地用途。土地

用途的选择，要考虑土地位置的可接受性及这种用途的现实

社会需要程度和未来发展趋势。当然，以上这些都不能违背

城市规划，一般来说，城市规划明确确定的开发利用方式即

为最佳利用方式。 确定开发建设周期。开发建设周期是指从

取得土地使用权直到不动产全部销售或出租完毕的这段时期

，开发建设周期应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的特点、工程

技术要求及不动产市场的状况等综合确定。 准确预测未来不

动产的售价；不动产售价是开发结束时的市场价格，而不是

动工初期或购买土地时的价格。在实际工作中，开发初期或

购买土地时的楼价可以通过市场比较求得，而不动产竣工时

的楼价难以通过市场比较直接得到，必须通过近几年房地产



价格变化资料或依据不动产价格指数来科学预测。 合理划分

利息的计算周期。利息即不动产开发全部预付资本的融资成

本。不动产开发的预付资本包括地价款、开发建筑费、专业

费和不可预见费等，这些费用在不动产开发建设过程中投入

的时间是不同的。例如：地价款是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代价，

在取得土地时即要付出。因此，在确定利息额时，必须根据

地价款、开发费用、专业费用等的投入额、各自在开发过程

中所占用的时间长短和当时的贷款利率高低进行计算。 合理

计算开发利润。开发商的合理利润一般以不动产总价或预付

资本的一定比例计算，比例高低随地区和项目类型不同而有

所不同。用年利润率计算总利润时，利润的计算期应按实际

动工期计算。取得土地后至动工前一段时间，只能计息，不

能计算利润。同样，竣工后的房屋滞销期也不能计算利润。 

总之，采用剩余法计算地价时，只有将不动产开发看作一个

完整的动态过程，认真取值，科学估测，才能最终得出客观

、合理的土地价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